
政府撥款 非政府經費

直資津貼（包括不計入直資學校單位成本的政府撥款） 76.70 N.A.

學費 N.A. 6.27

贊助團體(寶蓮禪寺)營運資助 N.A. 10.68

指定用途捐款 N.A. 3.90

其他收入 0.01 2.44

總計 76.71 23.29

員工薪酬及福利

運作開支（包括學與教方面的開支）

學費減免儲備 (註1)

指定用途捐款開支

維修及保養

折舊

總計

年度盈餘 / (虧損) #

年度終結之營運儲備累積盈餘 / (虧損) #

# 相等於全年整體開支的月數

註 1： 學費減免額開支百分比，是根據學校全年整體開支百分比計算。此百分比有別於

            教育局要求學校將不少於百分之十的學費收入撥作學費減免/獎學金之百比分。

 現確認本校已按教育局要求，預留足夠撥款(學費收入百分之三十)作學費減免計劃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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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（佔全年整體收入的百分比）

開支（佔全年整體開支百分比）

86.40


